电梯事故应急预案
1. 目的

为确保我集团电梯事故发生后，能迅速有效地开展抢救工作，最大限度地降低员工生命安全风险、减少财产损失，特制定电梯事故应急预案。

2. 适用范围

适用于集团电梯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理。

3. 职责
3.1 电梯乘坐人员或第一发现人：若因停电或电梯故障，乘客被关在电梯内时，应保持镇静，设法通过电话或呼喊与外面取得联系（联系座机电话：集团总部66777、66800、66854；自动化公司66505、66956）。
3.2 集团行政办设备维护人员：接事故报告后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组织营救。

4. 工作流程及内容
4.1 现场紧急处理

设备维护人员按以下流程进行应急处理：

A、将主电源开关扳至断开位置；
B、查明轿厢的位置并通知乘客；

C、检查所有厅门是否都已关闭；

D、装上制动器松闸拉杆；

E、将制动器松闸拉杆，向箭头方向小心地移动（注意：电梯可能开始运动！）；

F、让曳引轮慢慢转动直至轿厢到达就近层站；

G、当轿厢门不能用手动方法使之移动，则用三角钥匙打开就近的厅门营救乘客。营救乘客后，立即再锁上厅门。

手轮盘车规定：用手轮（区轮）转动机器时，须先将总电源切断，要有二人同时操作。一人将手轮挟持好，以防轿厢同时对重不平衡意外转动；待另一人将刹车张开后，立即盘转。盘毕后，须先抱紧刹车，然后再松手轮，必要时要三人同时操作，可利用曳引钢丝绳上1：1标志将电梯轿厢盘车停在所需位置。
必要情况下，经消防队队长同意后向所属消防大队报警（火警：119）。同时在消防大队人员未到之前，设备维护人员尽量解救被困人员。
4.2 现场急救
A、迅速将患者从现场移至场地安全开阔空气新鲜处；

B、呼吸停止时立即进行人工呼吸；心脏骤停时，立即进行心脏复苏； 

F、经现场处理后，应迅速护送至医院救治。
